长治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退役大学生士兵
免于文化课考试专升本职业技能综合考查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22〕16 号）《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晋教高〔2022〕14号）等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2023年退役大学生士兵选报我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开展专升本职业技能综合考查工作，结合本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确保考查工作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经数学系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特制定本方案。
一、考查小组
组  长：王慧群、王保祥

副组长：王  飞、王慧蓉
成  员：各教研组组长
秘  书：王东维、贾武艳

二、适用对象

报考人数超过我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专升本招生计划数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三、考查方式

以面试的方式进行，如因疫情防控需要，将采取线上远程面试的方式进行，面试时间及相关要求另行通知。

四、考查内容

主要为所报专业的基础理论与知识，包括报考者的服役期间表现、专科学习期间成绩、学习基础、新专业学习潜力等，具体如下：

1. 服役期间表现：完成工作任务，执行规定和纪律严格，与领导、战友间关系，个人能力素质等；

2. 专科学习期间成绩：专业课程成绩，公共课程成绩，实践课程成绩等；

3. 新专业学习潜力：专业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方法，语言表达，沟通协作等等。

五、考查结果

考查小组依据考查内容综合考查、评分，按综合成绩排序后，将最终成绩提交教务部备案。

附件：1.长治学院数学系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职业技能综合考查评价表

2.长治学院数学系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职业技能综合考查汇总表

长治学院数学系

2023年2月15日

附件1：
长治学院数学系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职业技能综合考查评价表
	考查方面
	具体内容
	得分

	服役期间表现

（20%）
	完成工作任务，执行规定和纪律严格，与领导、战友间关系，个人能力素质等等
	

	专科学习期间成绩

（40%）
	专业课程成绩，公共课程成绩，实践课程成绩等等
	

	新专业学习潜力

（30%）
	专业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方法，语言表达，沟通协作等等
	

	其他
（10%）
	谈吐仪表等
	

	考查对象：
	

	总分：    

	考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注：得分采用百分制。

附件2:
长治学院数学系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

职业技能综合考查汇总表
	序号
	考查对象
	考查成绩
	成绩排名
	备注

	
	
	
	
	

	
	
	
	
	

	
	
	
	
	

	
	
	
	
	

	
	
	
	
	

	
	
	
	
	

	
	
	
	
	

	
	
	
	
	

	
	
	
	
	

	
	
	
	
	

	
	
	
	
	

	
	
	
	
	

	
	
	
	
	

	
	
	
	
	

	
	
	
	
	

	
	
	
	
	

	
	
	
	
	

	
	
	
	
	

	
	
	
	
	


